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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

 

 

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“公司”）董事会就公司会计政策

变更事宜作如下说明： 

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会〔2016〕22号财政部关于印发《增值税会

计处理规定》的通知规定进行损益科目间的调整，不影响损益，不涉及往年度的

追溯调整。 

根据财会〔2016〕22号文，从该文件发布之日即2016年12月3日起实施，2016

年5月1日至财会〔2016〕22号文件发布实施之间发生的交易按财会〔2016〕22

号件规定进行调整。根据文件规定，公司将利润表中的“营业税金及附加”项目

调整为“税金及附加”项目，同时，将自2016年5月1日起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房

产税、土地使用税、车船使用税、印花税从“管理费用”科目重分类至“税金及

附加”科目。  

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2016年财务报表累计影响为：“税金及附加”科目

增加6,835,416.74元，“管理费用”科目减少6,663,499.58元，“销售费用”科

目减少171,917.16元。  

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损益、总资产、净资产不产生影响。  

特此说明。  

 

 

 

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O 一七年三月三十日  


